
资金管理部门应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主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在项目编

制时力争实现项目的综合性 、统一

性、整体性，也就是要整合项目，把

用于农牧业的各类专项资金进行捆绑使

用， 发挥整体效益，杜绝搞 “单打

一”、 撒胡 椒面。

3.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会计核算水

平。从历次的检查结果看，各项目实施

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不高，会计核算混

乱。为此，必须加强对各地财政部门及

相关部门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人员的培

训，以提高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管理水

平。同时，要完善会计核算手续和各项

审批制度。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建

立健全首长负责制的财务管理体系，责

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从而加强财务

人员的责任感。

4.妥善解决好项目资金所形成的资

产的归属管理问题。项目投资所形成资

产的最终归属权如何界定、归谁所有、

由谁来管理使用、如何管理使用，是急

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从

制度上、方法上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

落实。仅仅注重资金使用过程不行，投

入使用后的项目管理更要科学和规范，

防止资产的流失，保证资金的使用效

益。

5.加强项目实施部门的经费管理，

防止挤占挪用专项资金。锡盟各地财政

状况普遍不好，各部门的经费比较紧

张，有些地区的个别单位靠 “吃” 专款

维持运转，办公费、燃油费、招待费在

专款中列支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各

级政府在年初安排预算时，应保证项目

单位的正常经费，为项目实施单位创造

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避免项目单位挤

占挪用专项资金；同时，项目实施单位

也要牢固树立勤俭办事业的思想，严格

控制经费开支标准和开支数额。

6.加强对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一是财政监督要从查账入

手，检查有无挪用、截留、挤占专项资

金的现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二是搞

好舆论监督，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对

好的典型进行表扬，对反面典型公开曝

光，形成一种全社会都关心生态建设工

作，关注农牧业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良

好氛围，促使项目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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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 国 债 资金 使 用 管理

  积 极 治 理 乌 盟 生 态 环 境

乌兰察布盟财政局

1998 年以来，乌盟盟委、 行署

针对乌盟生态环境日趋恶劣，城市基

础设施薄弱的实际，在组织运用地方

财力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 “西部大

开发” 战略号召，主动向上级有关部

门申报项目，开展环境治理。截至

2002年6月，全盟累计可安排使用的

国债专项资金达 10.27亿元， 其中补

助资金9.67亿元，国债转贷资金6000

万元，分别投入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退耕还林（草）工程、 天然林保护

工程等 186个国债项目中。截至2002

年 6月，共完成国债项目 1 19项，占

全部项目的64%，累计完成投资13.41

亿元，占下达计划的 74.71% 。随着

国债资金的投入和项目的逐步实施以

及有效的管理，乌盟的经济和生态建

设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1998 年至 2002 年 2 月，全

盟共完成退耕 129 万亩，宜林 “三

荒” 种树种草 162.7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7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

35%，解决了3.34万农牧民和8.16万

只牲畜的饮用水问题。二是城市基础

设施日趋完善，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通过国债资金的投入，集宁、 丰镇两

市新增日处理污水共 8.4万吨， 新增

雨水沟渠83.6公里，新增污水排水管

网 119.4公里，基本解决了两市的污

水处理难的问题。新建连接贫困旗县

的乌兰花——科布尔、商都一兴和、

中旗—后旗、 化德—哈毕日嘎公路建

设等国债项目三级公路386公里，大

大缓解了旗县之间路况不好、交通堵

塞的状况。三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促进全盟经济的发展。国债项目的实

施，带动了其他资金的投入，受投资

的拉动，固定资产保持了旺盛的增长

势头，有效刺激了乌盟经济增长。

一、 加强领导，健全制度

为了加强对国债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确保国债项目顺利实施，从盟到

各旗县、 市都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

长的基础设施建设 协调议事领导小

组、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国

债项目专项资金审计工作联络小组，

西部大开发项目和国债资金使用情况

监督检查领导小组等各类专项领导小

组，明确了各重点建设项目的第一责

任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配备各

类专职人员，专门负责国债项目的实

施， 使管理工作有了切实的组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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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

建设项目管理的意见》、 《乌盟基本

建设 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开

展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实

施方案》 等规章制度，使国债项目管

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建立项目工程管理体系

按照 “加强资金管理，必须与项

目管理相结合” 的原则，对国债及重

点建设项目实行以项目法人责任制为

主体，以招投标制和合同制为基础，

以工程监理制为手段的工程管理制

度。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

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 要求和

我盟制定的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层层

建立责任制，做到责任明确，各司其

职。一是实施了行政领导责任制和项

目法人终身责任制，明确盟长和旗县

市长为行政领导第一责任人。同时对

每个国债项目的设计、施工、 监理的

单位名称和责任人均实行挂牌公示，

以便强化群众监督。二是认真实行招

投标制。为保证工程质量，实现投资

少 、 工期短的目标，本着公 平 、 公

正 、 诚实 、 信 用的原则， 开展了国

债项目勘测 、 设计 、 施工、设备材

料、 工程物资购置等方面的招投标工

作，杜绝议标和邀标中的不合理行

为，增加项目操作的透明度。三是严

格实行工程监理制。要求所有国债项

目均要有相应专业和资质的监理工程

师对工程进行全程监理，规范各项操

作，并严把材料 、设备进场关， 把

质量隐患消灭在施工过程中。四 是实

行合同管理制。对每个国债项目都按

照规定要求签订设计、施工、 监理、

材料供应等合同， 建立永久合同档

案。五是深化改革，积极实行政府采

购，积极引入公开招标制，降低工程成

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以资金管理为主线的
“三专一封闭” 制度

为强化资金运行管理，乌盟财政

部门一是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

境建设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开设生态环境建设资金专户，建立专

账，设置专人管理，对生态资金以及

其他国债资金从盟财政、 项目主管部

门及项目单位一直到基层建设单位实

行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强化财务监

督管理。二是在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

办法上，先后召开几次专门会议，重

点 落实 “三专一封闭”、“报账制”

的有关操作程序和审核手续，真正做
到 “责任明确 、 手续完善 、 操作简

便 、 账目清楚”。三是确保国债资金

按投资计划、按工程进度、按项目用

途及时到位， 专款专用，保证资金安

全运行。

四、采取多形式 多层次的监

督检查方法， 加强监督力度

乌盟财政部门严格执行国家关于

基础建设的各项财政财务管理监督制

度和法规，对国债专项资金的使用和

管理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 、 检查，

对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和处理，

杜绝对项目资金的挤占 、 挪用现象的

发生。由盟监察局会同财政局、计划

局、审计局制定了 《关于对国债资金

管 理使 用 进 行 监 督 检查 的 实 施 方

案》， 下发到各旗县， 要求监督检查

工作在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领

导下进行；各旗县市认真开展自查自

纠工作；盟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对各

地自查情 况进行抽查；在监督检查

中，计划部门侧重检查国债项目建设

前期工作、 资金到位、 使用情况、 工

程招投标和工程质量问题，财政部门

侧重检查国债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情

况，审计部门对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事前、 事中、 事后审计，纪

检监察部门侧重监督国债资金拨付、

管理、 使用过程中和工程质量问题上

的 腐败行 为。在实 施 “方案” 的 过

程中，组织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定

期和不定期、明查和暗访、 专项和全

面、 自查和互查的方式，分别对天然

林保护工程、 人畜饮水工程、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 退耕还林（草）工程等

国债项目进行了检查，对各旗县市在

国债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

行了纠正和限期整改。并积极配合上

级有关部门对国债资金的监督检查。

从去年5月初开始， 自治区政府联合

检查组先后两次对我盟国债及生态项

目进行了 专项检查；8月中旬，财政

部驻内蒙古专员办、区审计厅又对我

盟退耕还林（草）及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

分别进行了检查。盟委、 行署非常重

视，分别抽组计委、 财政、林业等有

关部门人员积极配合上级检查组，一
方面就检查出的违纪、 违规问题及时

进行了纠正和整改，一方面对管理和

制度建设上的漏洞和缺陷进行了完善和

补充，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国债资金的

管理。

乌盟 察 右 中旗克 布 尔镇 种 苗基地 摄影 ：崔 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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